拟审批意见
	建设项目
名称
	黑龙江碳源材料有限公司高纯氧化石墨项目

	建设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鹤岗石墨新材料产业园区A区黑龙江碳源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黑龙江碳源材料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哈尔滨小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黑龙江碳源材料有限公司规划在黑龙江碳源材料有限公司一期工程现有的废水处理车间内，建设黑龙江碳源材料有限公司高纯氧化石墨项目，不新增占地，项目场址现状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建设性质为改扩建。项目在已建的废水处理车间内闲置区域新建高纯石墨间1间，高纯氧化石墨1中试间1间，高纯氧化石墨2中试间1间，将厂区闲置的氧气乙炔气瓶库房改建为酸储车间2，企业闲置库房改建为高锰酸钾贮存间。项目建成后，年生产高纯石墨1200t（碳元素纯度99%－99.95%），高纯氧化石墨1-1581t（碳元素99%－99.95%，硫含量0.07%－0.03%），高纯氧化石墨2-140t（含固率43%，碳元素纯度99%－99.95%）。项目总投资为1049.52万元，环保投资为51.38万元。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
材料及设备运输车辆应控制车速，控制装载量，材料加盖防尘苫，及时清扫施工现场洒落的沙石、水泥等物料，定时洒水抑尘；施工场地周围设置防尘挡板，土堆或材料上方加盖苫布；在厂房内进行设备安装的时候，关闭房门，防止施工扬尘飘散。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厂区已建的化粪池处理后排入A区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外排。施工单位应尽量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施工场界周围设置围挡，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设备运输车辆进厂后，控制车速；设备卸车及落地过程中，尽量选用低噪搬运装卸设备作业，防止设备发生碰撞，产生噪声；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禁止夜间施工。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往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置；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处置，防止建筑垃圾对外环境的影响。加强管理及施工人员生态保护意识教育，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各项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二、运营期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酸雾治理措施
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HJ855-2017）中表7电镀废气治理可行技术，处理酸性废气采用喷淋塔中和法为可行技术。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雾经2套串联的4级碱液喷淋塔处理后，通过1根已建的26m排气筒DA001排放，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最高允许排放速率要求，厂界浓度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项目酸雾处理技术可行。
2、颗粒物治理措施
项目投料及包装工序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最高允许排放速率要求，厂界浓度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危废暂存点废气治理措施
项目危废暂存点废酸桶残存期间会有酸雾产生，危废贮存点采取加强通风措施后，厂界浓度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项目废导热油及废机油贮存区产生的废气经上方设置集气罩集中收集，采取负压收集的方式，废气经集气罩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箱，经处理后废气通过新建的15m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最高允许排放速率要求，厂界浓度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产工艺废水、净化水系统产生的废水、喷淋废水及化验冲洗废水、循环冷却排水进入现有的废水处理车间处理后，进入A区污水处理厂处理，经粗格栅+调节池+细格栅及旋流沉砂池+反硝化反应池+二沉池+机械混合絮凝池+斜板沉淀池处理后，管输至鹤岗市西部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过已建的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A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管输至鹤岗市西部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噪声，通过隔声、消声、减振管理，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职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暂存在辅助车间一般固体废物库房内，集中收集，回用于生产；运营期间布袋除尘器产生废布袋，产生量为2个/2年，由设备厂家回收处置；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渣及污泥暂存在污泥暂存库内，定期外售给水泥厂综合利用；项目使用的石墨原料产生的废弃包装袋集中收集，暂存在辅助车间一般固体废物库房内，定期外售综合利用；产生的危险化学品废弃包装物、废导热油、废活性炭、废酸以及化验室废液放置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具有处置资质单位处理。
（五）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采取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等污染防控对策。
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bookmark: _GoBack]项目在运营期应编制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项目认真落实并严格执行报告表中关于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措施，并加强风险管理，杜绝违章操作，完善各类安全设备、设施，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并指定相应的风险应急预案，严格执行并遵守风险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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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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